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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福建省民政部门近年来的涉外婚姻统计资料以及台湾地区

1993年对四百多位已申请其大陆配偶来台定居的台湾人的问卷调查结果，简述福建

涉外婚姻的概况和特点，分析导致涉外婚姻的主要原因，并探讨福建涉外婚姻存在的

问题及其解决的办法。作者认为改革时期政治理念的开放性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既

为涉外婚姻创造了合适的政治环境，又为涉外婚姻提供了对之予以认可甚至驱动的

社会文化思想和个人心理意识，而涉外婚姻当事人特殊的个人背景，则为这种涉外择

偶的意愿转化为实际的涉外婚姻行为准备了具体落实的条件。鉴于涉外婚姻目前存

在的种种问题，建议坚持不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跨海跨族择偶的原则。

作者 叶文振，1955年生，美国社会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经济系副教授、人口

研究所副所长；

林擎国，1947年生。现任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副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助理。

这些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频繁的中外交往已经跃出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逐步

进入个人的家庭生活。涉外婚姻作为中外交往家庭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不断地扩大。1979年，全国各地民政部门准予登记结婚的涉及外国人、

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婚姻只有8460对①，到了1993年猛增到32769对②，15年间增长

了近4倍。作为对外开放最早省份的福建、广东、上海等省市，一直都是全国涉外婚姻最密集的

地区，1993年在这三个地区准予登记结婚的涉外婚姻高达19520对，占全国涉外婚姻总数的

59．57％⑧。本文利用福建省民政部门近年来的涉外婚姻统计资料以及台湾地区1993年对四

百多位已申请其大陆配偶来台定居的台湾人的问卷调查结果，简述福建涉外婚姻的概况和特

点，分析导致涉外婚姻的主要原因，并探讨福建涉外婚姻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的办法。

1949年以来，福建省准予登记结婚的第一例涉外婚姻发生于1974年。到了改革开放初期

的1979年，涉外婚姻增加到325对，其后在上下波动中猛升为1994年的3482对(见表1)，在

前后的15年里增长了近11倍，其发展速度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5倍。1979年，在福建登

记结婚的涉外婚姻对数占全国总对数的3．84％，15年后的1993年上升为9．29％，即全国大

约每10例涉外婚姻中就有一例是在福建登记的。在1979至1993年期间，除了1992年在全国

*本文所论涉外婚姻，指中国大陆公民与非大陆公民(外国人、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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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中排名第三以外，福建的涉外婚姻对数一直仅次于名列前茅的与港澳毗邻的广东省。表

2是福建、广东、上海及全国准予登记结婚的涉外婚姻在全部准予登记结婚的婚姻中的比重。

1991至1993的三年间，福建涉外婚姻比重都超出全国平均水平，但低于广东和上海，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福建三年中涉外婚姻比重增长1．37倍，比广东和上海都快，它们之间的差距正在

明显地缩小。从省内各地市分布来看，福建涉外婚姻主要集中在闽东南沿海开放比较早、经济

发展比较快的福州、厦门、泉州和漳卅I等四个市。1994年，这四个市的涉外婚姻为2958对．占

全省的85％。

从福建涉外婚姻中海外配偶的地区和种族分布来看，福建人与之结为秦晋之好的绝大多

数对象是港澳台同胞、华侨华人。福建人选择外国人跨族通婚的比重相对比较小。以1984年

为例，福建居民和港澳台同胞通婚在全省涉外婚姻中的比重高达95％，与华侨华人结婚的比

重分别为3．1％和1．3％，而与外国人联姻的不到1％(根据表1计算)。近10年来，福建人在涉

外联姻中的偏好构成有了明显变化。与港澳台同胞结婚的比重，自1984年开始持续下降，1986

年为93．2％，1989年为84．8％，1991年为72％，到1993年为68．4％；与此相反，与华侨华人

甚至外国人结婚的比重都在不断地提高，分别从1984年的4．4％和0．5％上升为1989年的

12．9％和2．3％，1993年的26．1％和5．6％。另外，在比重日益下降的涉及港澳台同胞的婚姻

中，与台胞联姻的比例却显著上升，1991年该比例不到5％，1993年竟达到34．2％，在短短的

两年里增长了7倍。这些数据表明，在涉外婚姻数量不断增大的同时，福建涉外婚姻中海外配

偶的地区和种族构成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福建人选择台胞、华侨华人为偶的偏

好增强，跨种族与外国人联姻的婚事已不再少见。表3是1993年福建、广东、上海以及全国涉

外婚姻中海外配偶在地区、种族构成上的比较。福建公民与港澳同胞结婚的比重明显低于广东

省和全国平均水平，但却高出上海市约30％；与台胞及华侨通婚的比重均高于广东、上海和全

国平均水平，1994年的涉台婚姻占全国的比重高达13．3％，即全国每百对涉台婚姻中就有近

14对是发生在福建；与外籍华人结婚的比重高于上海和全国平均水平但低于广东3％；而与外

国人联姻的比重除略比广东高些，都远远低于上海和全国平均水平。由此看来，我国涉外婚姻

最为密集的这三个省市公民的海外配偶在地区和种族选择上各有侧重：福建在继续保持与港

澳同胞结婚的较大比重的同时，对台胞、华侨表现出较为突出的偏爱；广东人则对港澳同胞和

外籍华人情有独钟；上海人却更愿意跨种族海外择偶。

长期以来，我国涉外婚姻一直显示出大批女性外嫁的“一边倒”的特{正I彤，这在福建的涉外

婚姻中也不例外。根据表1资料计算，在福建涉外婚姻中，国内女性公民外嫁所占的比重除个

别年份外都在90％以上，即大约每10对涉外婚姻中只有一对或少于一对是福建男性公民外

娶。进入90年代以后，福建涉外婚姻中男性公民外娶的比重有所上升，在1991至l 993的三年

问，已升至14．56％，比广东的10．62％、上海的12．51％和全国的10．5％都高⑨。台湾的抽查

资料也表明，在424位抽查对象中，男性台湾配偶者为404人，其比重高达95％㈦。因此，两岸

通婚乃至我国的涉外婚姻实际上主要表现为海外男性人士来福建及整个大陆寻偶。

表4关于国内婚姻和涉外婚姻当事人婚前的婚姻状况比较结果表明，福建涉外婚姻的配

偶婚前多有婚史。1991至1993的三年，福建涉外婚姻配偶再婚比重分别比国内婚姻配偶再幡

比重超出了3．19％、7．14％和12．95％，其差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1994年更刚,2-J’尘J-1 s．s，．。矧

是，如果和广东、上海以至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福建的涉外婚姻和国内婚姻配偶再皤比立鞴!洲j

显偏低，说明福建涉外婚姻的初婚率相对比较高。从省内涉外婚姻比较集中的福、陵．果、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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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情况来看，福、厦涉外婚姻配偶再婚比率最高，1994年分别为26％和20％，泉州则最低．．

不及5％，高低差距很大，而且多年来几乎一直保持不变。如果假定涉外婚姻中国内配偶的已

婚率和国内婚姻的再婚率是一样的话，那么表4资料还说明涉外婚姻中海外配偶中婚前有过

婚史的比重远比国内配偶高得多。以1994年为例，在福建涉外婚姻中，国内公民配偶的再婚率

只有1．81％，而海外配偶的再婚率则高达18．8％，是前者的10倍多⑦。换言之，大约1／5的福

建未婚公民要嫁娶已有婚史的海外人士。从台湾地区涉外婚姻抽查的结果看，在近期与大陆通

婚的台湾配偶中，再婚者占22％．初婚率明显低于大陆。

最后，根据在涉外婚姻中福建居民较多与台胞通婚的事实以及台湾地区两岸通婚抽查结

果的研究⑧，我们还发现：第一，在福建涉外婚姻，特别是涉及港澳台的婚姻中，海外配偶的年

龄一般都大大长于国内配偶，大约将近一半是“海外老夫”娶“福建少妻”．夫妻之间的实际年龄

差别大多在10岁以上。第二，多数海外配偶比较欣赏福建配偶的外貌长相、性情气质和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相反，大陆配偶却不同程度地把海外对象的经济背景和赚钱能力作为婚姻考虑

的出发点。第三，涉外婚姻当事人互为结识的方式基本上以自己找寻和认识为主、以同事、亲朋

介绍和牵线为辅。第四，海内外配偶从初识到实际联姻之间的时间长度大多在二年以内．一年

不到的为四分之一。这种婚配双方年龄差别和互为欣赏的特质差异都比较大，而恋爱历程又相

对比较短促的特点使涉外婚姻从一开始就隐含着不稳定的因素。

种族同化观点、人口结构分析、社会交换理论以及心理学方法是目前理论界试图解释导致

异国异族通婚原因的几种主要理论。前两种理论把异国异族通婚现象与社会社区层次上的有

关因素联系起来，从宏观角度进行探讨，而后两种学说则强调个人及家庭本身社会、经济、心理

等特征的独立作用，从微观角度着手研究⑨。能否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解释福建涉外婚姻的原

因?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为什么福建涉外婚姻发生发展如此迅速，又如此多姿多态?

持种族同化观点的学者认为，异国异族通婚是来自各地各族适婚人口社会结构性同化过

程的产物，人们在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全面的交往和普遍的认同，必然要走向家庭性

的婚姻同化。根据这种观点，福建涉外婚姻、特别是跨族的海外择偶，应当是中外配偶双方在对

他方社会文化互相介入、互为了解和认可的基础上，把原来社会层面上的事务往来转化为人际

领域的家庭生活交融的结果。实则不尽其然。在福建涉外婚姻中，真正的互为介入、了解和认

可对方的社会文化j即在所谓种族同化的基础上确立的婚姻所占比重并不大。

人口结构论背认为，异国异族通婚比重的大小直接取决于人口因素，特别是当处‘j：适婚年

龄组的男女人数不多且性比例不协调，本国或族内合适的选择对象不足时，青年男女就会越国

界跨种族去解决个人大事。在与福建及大陆其他地区国内公民联姻的台胞中，的确就有近

30％是因为在台湾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而跨海寻偶的。还有不少男性华侨华人，因其旅居地本

民族人口总数不多且性比例失调，以致无法形成一定规模和弹性的本族婚姻市场，只得返回祖

国寻找“过埠新娘”。但是，如果说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可能在当地婚姻市场中不足以选

．到佳偶是实事求是的话，那么，国内公民、特别是一些国内女性公民．在本地庞大的婚姻市场寻

找配偶时也存在如此问题，不得不把绣球抛向海外、甚至抛给非本族的外国人，就有些牵强附

会了。

强调社会交换理论的研究人员指出，异国异族通婚实际上是婚姻市场上不同国家、地区或

者不同种族的男女双方交换意识具体实现的结果。“一般而言，女性对未来夫君的社会经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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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如学历、职业以及工资收入等要求比较高，而男性选择心目中理想的伴侣则更多地强调非

社会经济的特点，象年龄、长相、气质和性情等等。”⑩这种择偶标准在男女性别上的差异促成

了婚姻市场上许多社会经济长处和非社会经济优点相交换后形成的跨国跨族婚配。同样强调

个人因素决定跨国异族通婚行为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则表明，个人爱情、性特征的吸引、舍同求

异的偏好、对外国外族文化的崇拜和好奇等心理因素也会导致异国异族联姻。其实，虽然终身

大事发生在两性个体之间，但任何婚姻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接受社会的制约，跨越时空的涉

外婚姻更不可能仅仅是由于个人之间的志同道合或情有独钟而确立的。

以上前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只从某个侧面解释异国异族婚姻的原因，因而难免失之偏

颇，未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上述福建涉外婚姻观象、特点及增多的成因。实际上，异国异族通婚是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只强调社会社区大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或者仅着眼于个人的社会、

经济、心理等因素的作镯，都不能全面客观地解释异国异族通婚这个社会现象。基于这个理论

出发点，我们认为，导致福建以至全国涉外婚姻的原因主要是：①改革开放的政治大气候；②崇

洋思想、拜金主义和市场意识不断强化的社会文化；③配偶双方与众不同的个人素质和背景。

改革时期政治理念的开放性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既为涉外婚姻创造了合适的政治环境又为

涉外婚姻提供了对之予以认可甚至驱动的社会文化思想和个人心理意识．而涉外婚姻当葬人

特殊的个人背景，则为这种涉外择偶的意愿转为实际的涉外婚姻行为准备了具体落实的条件。

政治因素：“从婚姻的自然属性来说，男女结合似乎不应有内外之分，但是随着人类社会文

明的进展，婚姻逐渐成为社会制度的一种体现。一定时期的国家政治大气候对于婚姻选择的走

向，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⑧因此，我国涉外婚姻的出现和发展首先是和目前对外开放的政

治背景和理念紧密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涉外婚姻现象实际上是政治取向变更的结果．

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倍受少女敬爱、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女不嫁“黑九类”以及“四人帮”垮

台后几年内大学生受到异性的垂青等现象类似，是从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对我国政治取

向变更以及这种变更导致不同群体或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中重新定位的映射。从当

年为有海外关系而感到自卑和不安，到今天对涉外婚姻的理解、宽容甚至引以为荣，这种惊人

的变化，确实只能从我国对外开放政治大背景中寻找答案。对外开放政治背景的第二个作用是

为人们进行中外交往创造宽松条件和更多机会。中外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

流和往来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如此广泛和深入。中外人员的交往自然会渗透到个人情感圈．并

介入到家庭生活中去，以致产生跨国跨族的恋爱与婚姻。对外开放政治背景的第三个作用是建

立有关法制，保护涉外婚姻当事人的权益。民政部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先后颁布的几个关于

涉外婚姻登记办理的法规⑩，既拆除了过去对中外通婚不适当的限制，又对涉外婚姻进行必要

的法律保护和行政管理，使涉外婚姻合法地成为我国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形式和组成部分。福

建作为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在社会经济发展充分得益于改革开放政治大气候的同

时，家庭生活中出现一定比重的外向型成分，涉外婚姻不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优

于全国平均水平，直至名列前茅也就不足为奇了。

社会文化因素：人们的婚姻行为取决于他们的婚姻观念，而个人的婚姻观念又取决于整个

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在今天的中外文化、古今文化互相冲突、彼此交融的过程中，人们

的婚姻观念以至他们的婚姻行为表现出多元化的局面是合乎情理的。我们认为涉外婚姻这一

独特的社会行为是下述若干社会文化意识或价值取向交互作用在家庭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其

一、崇洋媚外思想。改革开放的国策打破我国长期与世隔绝的状态．不仅提供了国民了解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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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机会、也促随人¨也横同比轿之岳的深层次思考。也许是因为新嘲媒卉矫葶jj过j卜地对海

外发达社会繁荣的片面渲染．或者是港澳台同胞州乡省亲时回摄故壁的过份慷慨以及海外华

侨华人衣锦还乡时报喜不报忧的中介示范．国内一些人崇洋媚外的心态畸形化。似乎叹要出了

国．就有好日子过。当与日俱增的出国愿望无法通过移民、留学、劳务出口等方式得以实现时，

跨国跨族的婚姻便成为适合他们口味的抉择。其二二、拜金主义或金钱文化。拜金主义强化了崇

洋媚外的意识，也助长了出国的欲望。既然海外无处／『：天堂、遍地有黄金，那么要发财，就要出

国去。受拜金主义熏陶的人们往往对来自外部世界的人另眼相看。比较容易滋生通过联姻走致

富捷径的心理。一旦打定主意，这些人在择偶时就变为金钱的奴隶，总是低估感情对于婚姻的

重要性．不问对方的人品德行，不考虑年龄差距的影响．以为有钱就有了一切。福建许多涉外婚

姻案例还揭示。在金钱文化的左右下。一些家长甚至企图通过子女的涉外婚姻来达到儿女致富

家庭脱贫．明知对方许多方面都不尽人意，仍坚持把子女拱手相让，使之成为金钱的牺牲品。其

三、市场意识。市场经济意识对涉外婚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青年人自主观念增

强，在学业、二[作、生活方式，特别是个人终身大事上都倾向于个人作主，不愿意让父母干预或

按照家庭的整体利益转动，使得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因素和合理的成分难以通过家庭关系发挥

其恰到好处的规范作用；二是社会交换意识加深，认为整个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大市场，个人是

集买卖双方于一身的市场成员，其任何行为都属于社会交换行为，婚姻行为概莫能外，只要一

方愿打，一方愿挨，用青春和美貌换取金钱和出国机会也无妨，亦是一桩公平买卖。一般而言，

上述社会文化意识越强烈．涉外婚姻比重就越大，涉外婚姻应有的感情色彩就越淡薄，涉外婚

姻就越充斥交换的味道。

个人因素：在促成涉外婚姻的各种个人’因素中，语言能力尤为重要。语言相通不仅有利于

中外交往，而且还便于不同文化之例的了解f=1]沟通以及种族之间社会距离的缩短。台胞乐于到

福建物色对象，港澳同胞倾向』“东求偶联娴，都与他们i具有丰H西的语奇和其他共同的文化背景

紧密相关。其次，教育水平也有相当的影响作用。台湾抽查瓷斟芰11】j，久陆配偶中受过高等教

育者占23％．具备高中以七教育水平的占37％，其平均水平远比同年龄组的国内姐妹高得多。

受过良好教育的男女青年思想意识比较开放．自主观念强，受家庭约束和传统限制比较小，容

易接受新鲜事物，敢拔先河、敢立新风，而且知识面广，语言能力强．都使他们比较容易成为涉

外婚姻的当事人。此外．我国女性在外国人眼里的神秘感和独特的娇小细腻的美感，在港澳台

同胞心目中的包容、稳重、贤惠、忠贞等美好形象．也是促成较多福建异国异族或海外通婚的另

一个重要的个人心理因素。当然，海外人士的个人背景电对福建涉外婚姻产生厦要的影响．特

别是与那些既是中国人义身在港澳台和海外的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男性结合。呵以免除许多

异族婚姻带来的麻烦强，所以这类海外男士过去是、今后仍然是涉外婚姻市场上颇有吸引力的

“白马王j¨’。

综观上述，笔者可以预计．只要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一以贯之，经济体制转型期的社会文

化观念不断被多元化的价值体系所取代．人们的个体意识愈益发展．涉外婚姻现象就会进一步

繁衍。

实。辩R是地浼，真正建芷在深厚感情基础上的涉外婚姻理应具有不少社会的止面功能徊

积极效虚。中外人斗：、内地和港澳台同咆结婚联姻越多，建立的姒亲炎系越广泛．不仅有利于扩

大中华民族在世界各国的影响，还}，】^以更好地团结广大海外‘乎沂，每人、港澳台同胞和国际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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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进一步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涉外婚姻也有益于更多地吸引外资，增加外汇，有助于拓宽

人们的视野，更多地接受世界各地的信息，促进中外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交流等等@。然而，

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不少悲剧和教训，报刊登载的大量统计资料同时提醒大家，涉外婚姻是复杂

的，不稳定的。1984年福建各地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外离婚案件只有10件，到了90年代以后每

年都在150件以上。高离婚率突出表明涉外婚姻不稳定的重要特征，集中反映了存在于涉外婚

姻中的许多问题。

第一，许多涉外婚姻当事人的动机不纯，有如下几种形式：①把涉外婚姻作为出国跳板。一

旦目的达到或者婚后仍不能出境，也就给婚姻划上了句号。②利用法律的异地差异、漏洞甚至

冲突⑩，来中国或回内地进行骗婚、重婚活动。③凭借海外、港澳台的背景浮夸自己的经济条

件、拔高自己的身价，以求婚为名在择偶过程中玩弄女性。④个别来自台湾的男子以涉外婚姻

为手段，把大陆女子骗往台湾，在夫妻关系掩护下强迫妻子卖淫牟利，供自己挥霍。

第二，涉外婚姻中介渠道复杂，介绍人营利心重，例如：①国外或港澳台一些不法之徒与大

陆一方事先勾结，进行涉外婚姻买卖，从中牟利。②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种涉外婚姻介绍机构，通

常在中介过程中采取欺骗手段，抬高“海外人士”的身价。③一些利欲熏心的父母把涉外婚姻作

为家庭脱贫致富的手段，即使翁婿年龄倒挂、也不忌讳，家庭包办代替的涉外婚姻并非少见。

第三，涉外婚姻当事人双方的差异显著⑩，表现为：①由于不同种族之间在文化沟通、价值

观念、理想期望、风俗习惯、兴趣爱好、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跨种族海外联

姻的男女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方面受到的冲击最为直接和深刻@。②受到外国主流文化不

同程度同化的海外华侨华人以及长期生活在港澳台地区政治社会氛围下的同胞虽然在语言、

情感沟通上不存在障碍，在同一传统文化中还能找到某些共同之处，但在意识形态、价值取向、

生活方式甚至思维过程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别。③当事人年龄差距产生的生理、心理和生活

情趣方面的脱节以及个人经历、职业等方面的差异，没有双方用心协调，就很难存同求异，共处

一方。

第四，涉外婚姻关系比较松驰．存在几种情况：①涉外婚姻从初识到婚嫁为期偏短，不利于

当事人彼此了毹，缺乏感情基础，某些当事人更是草率结婚，婚姻的感情纽带就更为脆弱。②境

内外配偶在经济上的巨大差别使大多数境内配偶的家庭经济依附于海外配偶，其结果不论是

在家庭政治中还是在夫妻关系上都处于被支配的劣势。这种卑微的依附性的家庭地位容易使

境内配偶对其现存的婚姻关系失去兴趣，产生走出“围城”的冲动。⑧尽管各国各地区基于人道

人伦精神，把为家庭团聚的配偶移民都列为优先类别，但又都在其移民政策中设立移民配额制

度，以兼顾本国本地区战略安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种族多元化等方面的考虑。按照这种

配额，嫁给旅居美国华侨的中国女性至少要等2至3年才能获准入境团聚。又如海峡两岸通婚

的配偶也由于台湾方面某些考虑和规定而不得不长时间地分居两岸。这种由于官方移民政策

造成的涉外婚姻当事人长期分居，很容易导致双方互不信任和感情淡化，让第三者乘虚而入。

鉴于涉外婚姻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考虑到目前涉外婚姻存在

的种种问题，我们认为，在坚持不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跨海跨族择偶的原则的同时，对遵守法

律规范且符合社会道德的涉外婚姻应予法律上的保护和社会关怀，而对那些假涉外婚姻为名

进行骗婚、假婚、重婚以及买卖婚姻等一系列非法行为则需要从法律、行政、舆论上予以干预和

打击。我们建议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1．纠正我国宣传媒体容易走极端的做法，避免把国外和港澳台说得一无是处或什么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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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片面宣传，力求通过全面客观的介绍，实事求是地帮助国人观察外部世界，了解涉外婚姻的

苦辣酸甜，扭转崇洋媚外心态，清除涉外婚姻的神秘感，冷静地思考并理性地处理出国、移居港

澳台及与之相关联的涉外婚姻等问题。

2．努力利用各种途径，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目的和社会手段在致富过程中

的统一，并通过有效的社会控制，缓解金钱在各个领域的冲击波，为目前如火如荼的拜金主义、

金钱文化降温。

3．既让婚姻进入市场，又避免婚姻听任市场摆布。市场中强调平等竞争、突出自主权、重

视质量、注重信息等运作思想，都十分有利于我国传统的婚姻制度的改善。我们要认真研究市

场体制对婚姻制度的影响，努力建立一种有效的社会文化机制，趋利避害，指导涉外婚姻的健

康发展。

4．加强对涉外婚姻的民政和司法管理。认真做好涉外婚姻中海外配偶婚姻状况调查和核

实工作；要强化法制教育和宣传，让更多的涉外婚姻当事人及有关人员既懂得我国涉外婚姻的

法律法规，又了解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婚姻法律、婚俗习惯以及与涉外婚姻相关的移民政策和

规定；对由于境外移民政策的限制而不得不分居的涉外婚姻的海外配偶可考虑给予多次入境

签证、入境后延长逗留期，甚至永久定居的优惠。

5．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港澳台地区司法机构的联系和合作，坚决取缔一切营利性的涉外婚

姻介绍所，杜绝一切以变相婚姻介绍为目的的境外组团入境活动；要坚决打击在涉外婚姻问题

上违法犯罪的人和事，保护涉外婚姻当事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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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1 1984—1994年福建省涉外及与华侨、港澳台同胞婚姻统计表

资料来源：①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1989年版第347—383页，经济管理出版社

②福建省民政厅统计资料汇编：1984—1994。

表2．- 1991—1993年福建、广东、上海、全国涉外婚姻比重的比较

准予登记结婚对数

合 计 国 内 涉 外

绝对数 比重(％) 绝对数 比重(％) 绝对数 比重(％)

福建 398822 ，100 396681 99．46 2141 0．54

广东 524506 、100 510098 97．25 14408 2．75
1991正

上海 98735 100 96870 98．11 1865 1．89

全国 9536231 100 9509840 99．72 26382 0．28

福建 283814 100 281 795 99．29 2019 0．71

广东 524446 100 510127 97．27 14319 2．73
1992年

上海 97675 100 95120 97．38 2555 2．62

全国 9574636 100 9545047 99．69 29589 0．31

福建 238039 100 234996 98．72 3043 1．28

广东 592487 100 578562 97．65 13925 2．35
1992正
上海89833 100 87281 97．16 2552 2．84

全国 9154391 100 9】21622 99．64 32769 0．36

资料来源：①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人I：1年鉴》1991年版第509--512页，经济管理出版社；

②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1992年版第323--326页，经济管理出版社；

⑧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中国人El统计年鉴》1994年版第494—49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3 1998年福建、广东、上海、全国涉外婚姻地区、种族构成比较

福建3043 100

广东13987 100

}=海2552 100

1 369

9215

406

45．0

65．9

】5．9

711 23．4

676 4．8

503 19．7

462

1916

226

15．2

13．7

8．9

331

1921

0

10．9

13．7

n

170

259

1 417

S．6

1．9

55．5

全国32970 100 l 6441 49．9 5359 t6．3 35 41 10．7 2575 9．0 4653 1 4．1

资料来源：①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副《中国人n统计年鉴》1994年版第406—1 9 7贝，巾国统计出版社

②广东与全国的百分比计算包括了在我阍办理结婚登汜的外籍男女，准确性略爱影11I≈。



表4 1991--1993年福建、广东、上海及全国国内婚姻

和涉外婚姻中再婚比重的比较

再 婚 比 重 (’；)

国内婚姻 涉外婚姻

资料来源：与上表同

精H争oo．o喀叼专-oo．0《如毛K噶×H争oe_。寺．o喀帕《KH》ooo喀．0《如t吣‘×H》oe．。《蝴喀．o寸．o毛K吒}》eoeoe-。喀叼《MH》o喀岫《xH争oe_o喀-oe吣e．o《"专屺—of

(I-接第40页)的责任内容。落实了一级对一级负责

的计生工作责任制。企业集团与下属公司同样层层

签订计生目标管理责任书，一级一级抓紧．一项一项

抓实，调查19个单位都落实了这一措施。如：银湖宾

馆、工业品集团、外贸集团、盐田港集团，并把管好

“六种人”作为工作上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2、条块结合，加强协作，落实企业离岗人员的管

理。

离岗人员所在单位根据离岗人员的实际情况，

建立不同的联系制度和相关的责任书，积极与离岗

职工的常住地街道计生办(即“块”)取得联系。离岗

人员所属的街道计生办利用联系信等办法，积极主

动与单位配合，定期沟通信息，共同管理。如：市医药

公司、金源服务有限公司经常与所在地办事处居委

会联系，做到横到边，纵到底。区计生办注意“条”、

“块”间的协调工作．以减少管理过程中居住地与单

位之间出现的个别推诿现象。

3、加强管理制度。强化管理手段。

加强管理制度，强化管理手段是搞好“六种人”

计生工作的重要保证。(1)实行定期见面和妇检制

度。企业“六种人”由所在单位规定每月见面一次，每

季度妇女检查孕情一次，做好孕前型管理。19家企

业各自都结台奉单位实际．并制定具体的相应制度，

。j“六种人”签定协议书。如在东亚机电公司每月

㈨：t网学位报到后领取生活费，如一个月不见

面的扣发当月生活费，两个月不回单位见面的作自

动离职。(2)实行对辞职女工“期内”交接管理。凡是

辞职的女工．坚持由计生干部陪同到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或医院作孕情检查，然后才将妇检表和领取批

准的辞职通知书移交其辖区居委会一年为期．一年

以内出现问题由原单位负责，一年后由居委会负责。

如协昌公司坚持此制度．效果很好。(3)实行跟踪管

理制度。凡发现投诉等计划外怀孕，所在单位必须跟

踪随访．加强教育，及时落实补救措施，防止其超生，

并健全档案做好计生档案管理。如广州军区深圳企

业局，中国海洋直升飞机公司，台帐、资料齐全．做到

计生工作心中有数，万无一失。(4)实行连续责任制

管理。凡清理整顿企业(关停并转企业)，原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或清整小组组长是该企业计划生育管理第

一责任人，必须继续履行原人口包干目标责任括规

定的职责，对尚未办就业人员，负责做好见面、妇检、

移送交接工作。如出现问题同样追究责任。如原环球

商业中心，1992年4月开始停业整顿后，待安排人

员128人，由于坚持执行管理制度直到去年5月份．

这批员工在系统内分散消化安置期间，没有出现违

反计划生育的现象。从19个调查单位综合评估，由

于采取上述方法效果很好．19个单位全部达到“三

无”．即无计划外生育，无多孩生育，无大月份引产；

有15个单位计划生育率、一孩领证率、节育率、晚婚

晚育率达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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